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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农发〔2024〕16号                   签发人：曹廷友  

息烽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息烽县2024年大豆种植补贴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息烽县2024年大豆种植补贴实施方案》已经县农业农村局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落实。


               2024年8月22日
（联系人：付义丹；联系电话：17708514056）
附件
息烽县2024年大豆种植补贴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和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县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毫不放松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供应。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资金来源

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省级农业生产发展（大豆种植补助）资金的通知》(黔财农〔2024〕26号)，下达我县大豆种植1.8万亩，补贴资金180万元。

二、补贴对象

补助对象原则上为大豆种植农民，包括流转土地种植的农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

三、补贴方式

补贴资金全部采取资金补助，依法依规公开补助资金发放信息，通过“一卡（折）通”或对公账户直接发放补助。

四、补贴标准

大豆种植补助标准。2024年，省级按100元/亩（折净大豆）标准对各县生产任务进行资金匹配，下达我县大豆种植补贴资金180万元。结合我县实际，现大豆种植已结束，各乡镇种植面积已核实上报。根据实际面积测算，补助标准为64.74元/亩。
五、发放流程
各乡（镇、街道）对补贴面积的真实性负责，全面核实种植面积，强化补贴资金的审核和监管。严格落实补贴公开公示制度，各村委会负责本村大豆种植面积的统计、审核、公示和上报，各乡（镇、街道）负责本乡（镇、街道）大豆种植面积核实、公示上报，公示内容主要为农户的补贴面积，确保公示内容与实际种植情况一致。镇、村公示期不少于7天，接受群众监督，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

各乡（镇、街道）上报大豆种植面积数据截止日期为2024年7月30日，未按照规定时限上报数据的不予补贴。
县农业农村局采取抽查的方式对各乡（镇、街道）大豆实际种植面积进行核查，数据核实无误后按照程序及时足额兑付。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特此成立息烽县大豆种植补贴工作小组（详见附件1），负责大豆种植农户识别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身份核实等基础工作，确保大豆种植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二）落实工作职责。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牵头全县大豆种植补贴工作，具体由各乡（镇、街道）负责统计、录入、核实补贴面积，根据补助标准测算补贴金额。县财政局负责根据县农业农村局审核提供的补贴面积、补贴对象信息和补贴金额等资料通过“一卡（折）通”或对公账户直接发放补助。

（三）强化资金监管。进一步强化管理，加大补贴资金发放监管力度，积极推动补贴政策落实。有关部门要加快补贴资金拨付进度，严格执行财政补贴资金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制度，适时掌握补贴资金发放情况，及时发现并纠正补贴资金发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弄虚作假、骗取、套取、挤占、截留、挪用或违规发放补贴资金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依纪从严从重严肃处理。
（四）做好政策宣传。向农民发放大豆种植补贴关系农民群众切身利益，涉及面广，各乡（镇、街道）要高度重视，做好政策宣传和解读。同时要引导村组干部，准确把握补贴的政策和管理要求。

附件：1.息烽县2024年大豆种植补贴发放清册

2.息烽县2024年大豆种植补贴资金预算表
附件1

	息烽县2024年大豆种植补贴发放清册

	填表说明：红色列为必填项，蓝色为非必填项，可以为空，但是一旦填写则必须经过校验。身份证只能为18位，折号只能为大于18位的数字，卡号为15到18位，区划地址必须与系统相同。

	
	
	
	
	“一卡通”包含折、卡
	
	
	
	
	

	姓名
	身份证号
	手机号
	补贴金额
	折号
	卡号
	开户行
	区划地址
	户主姓名
	户主身份证号
	备注

	罗**平
	522523********2610
	
	8.09 
	2129020*****1257559
	
	农信合
	*镇*村
	
	
	


附件2
息烽县2024年大豆种植补贴资金预算表
	序号
	乡（镇、街道）
	面种植积（亩）
	分配资金（元）
	备注

	1
	永靖镇
	3124
	202268.65
	

	2
	小寨坝镇
	3371.9
	218319.35
	

	3
	温泉镇
	2869.5
	185790.62
	

	4
	九庄镇
	3774.83
	244407.74
	

	5
	西山镇
	1964.35
	127185.16
	

	6
	石硐镇
	3012.8
	195068.82
	

	7
	养龙司镇
	2111.8
	136732.05
	

	8
	流长镇
	2994.65
	193893.67
	

	9
	鹿窝镇
	2795.1
	180973.47
	

	10
	青山苗族乡
	1743.42
	112880.67
	

	11
	永阳街道
	38.3
	2479.8
	

	合计
	27800.65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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